
小学图书管理制度手抄报(大全6篇)
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，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。
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，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
考。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？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？
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，下面
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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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图书室要努力为学校的.教育、教学工作服务，培养学生
的阅读兴趣和能力，及时为教师提供教育、教学信息资料。

二、图书分类按《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小学使用书》的
规定执行。

三、认真制订书刊资料的选购标准，使之结构合理，复本量
适当，不断提高藏书质量。对于内容陈旧和破损严重的图书
要定期修补、剔除，及时注销。

四、经常保持室内整洁，积极采取措施，做好防火、防盗、
防尘、防霉变、防虫蛀、防鼠咬等项工作，保持图书完好。

五、教职工调离和学生休学、转学、毕业要主动还清借阅图
书，交回借书证，否则，不予以办理离校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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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规范开放式图书角的管理，丰富同学们的课余文化生活，
促进校园文化建设，特制订本细则。

第一条：图书角分楼层负责，二——六年级各班级轮流管理。

第二条：凡本本校学生，均可阅读图书角的图书。



第三条：图书管理班级设立图书角管理员4——6名，具体负
责图书角管理及图书整理。

第四条：在图书角阅读的同学要做到安静、专注。不拥挤，
不喧哗，不追逐，不吵闹。

第五条：在图书角看书，不提供借阅，同学们要看什么书，
只能在图书角进行，不能把书借走。当同学看完书后，管理
员要督促他(她)把书放回原处，并且摆放整齐。

第六条：请爱护图书，保持图书的整洁，不要随意在书上涂
画、折印。

第七条：图书角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的课间活动时间。

第八条：同学在图书角阅读时，请保持图书角的整洁和卫生。

第九条：图书管理班级做好图书登记，交给下个班级时要保
证整齐无缺，有问题及时记录，并进行反馈。

第十条：图书角阅读纪律与每周的文明班级评比相结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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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图书室，阅览室。资料是学校教育的`重要设施。有健全
的各类管理制度。配备有图书管理员，并做到人员相对稳定，
以利于更好地开展工作。

二、学校的图书室，逐年增加藏书量，并有计划地做好教育
资料的宣传、积累工作。

三、学校图书室有图书账册，新购图书应及时造册，按要求
做好分类编号，贴签工作。并尽快上架流通，否则不能上架。



四、执行各项制度。做到照章办事，严格借还登记手续，损
坏照价赔偿。

五、加强图书维护。严格做好防晒。防尘。防潮。防霉。防
蛀。防火。防盗，同时要及时做好经常性的图书修补工作，
提高利用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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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学校教职工、学生均系学校图书室读者，读者借阅图书
一律仅限本人阅读，不得代借代还。

二、进入图书室，不能大声喧哗。借阅时注意图书摆放位置，
不能倒置，不能放乱。

三、学生个人借书一次不超过3本，期限一个月。班级借阅一
次不超过一人1本，教师借书一次不超过10本，期限为6个月。
超期借阅需办续借手续。为加速图书流通，所借图书必须及
时归还。

四、学生毕业或中途转学、教职工调离学校，均需还清图书
室所借的`图书。

五、读者应爱惜图书，不得任意折角、涂字、污损、剪裁、
超期、遗失。凡出现以上情况者，均按《图书超期、污损、
遗失、盗窃的处理规定》处理。

六、读者应文明办理借书手续，自觉遵守借阅制度。如有违
反借书规则者，图书室工作人员有权给予批评教育或暂停借
图书。

七、所借图书丢失或损坏，按图书遗失处理规定予以赔偿。
赔偿办法如下：



（1）以相同版本的新书赔偿，不得以其他图书抵充。

（2）按原书价的2倍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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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凡本校师生均可在本室借阅图书。教师每次借书不得超
过2册；学生每次可借阅1本。工具书、珍贵书、未登记书籍
均不外借。

二、为提高本室图书的利用率，各年级学生以班为单位统一
专人负责办理借书手续，所借图书册数不得超过班级人数。

三、为了加快图书的流通，教师所借图书不能超过1个月（教
学用书一个学期），学生个人借书均不得超过2周。

四、读者借阅图书时应仔细检查书内是否有圈点、勾划、缺
页等情况，如发现则应立即向图书管理员报告进行处理。严
禁在图书上圈点、勾划、撕、挖。若发现损毁图书者，除责
成其写出书面检查并通报全校外，还要按有关损坏书刊处罚
规定进行处理：处以原书价三倍的罚款，并取消其借阅资格
一学期。

五、借阅到期必须及时送还。如需继续使用可办续借手续。
长期不归还者停止借阅权利，若丢失图书，应购买同版图书
赔偿，若无法买到，则按原书价的五倍赔偿。

六、遗失赔偿：读者所借书籍不慎遗失，或者读者无法归还
的书籍按遗失处理，读者应付赔偿责任。赔偿办法原则上按
原价两倍赔偿。有关读者在赔偿后一个月内如找到了遗失的
书刊，可持找回的.书籍和赔偿收据到本馆还回原书籍，同时
办理退款手续。

七、损坏赔偿：



损坏按四种程度：轻微损坏、严重损坏、损坏、故意损坏进
行赔偿处罚。

1、轻微污损：书籍有水、食物、油污、折皱、撕毁、划破、
涂写、剪裁等情切轻微的，按书价20%赔偿。

2、严重损坏：如以上损坏较严重的按书价50%赔偿。

3、损坏：损坏程度重，以致不能流通的按原价进行赔偿。

4、故意损坏：凡有故意损坏行为，不论损坏程度，按原书价
进行赔偿，并全校通报批评。

5、损坏和遗失的书籍同时有逾期的应缴纳超期罚款。

九、偷窃惩罚：

1、凡偷窃本室图书，除没收所窃书籍外，对当事者予以下列
惩罚：责令书面深刻检查；馆内或校内通报批评；同时按处
以罚款，罚款金额为被窃书籍的3倍。以上惩罚措施同时执行。

3、利用非本室库藏书籍偷换本室库藏书籍者，除没收全部书
籍外可按本条之１“偷窃惩罚”管理规定进行惩罚。

4、借书时应自觉遵守纪律，不得拥挤，不得高声谈话，保持
室内安静，服从管理。禁止随地吐痰和乱丢果壳和纸屑。

十、赔偿、罚款交费办法：

1、由本室开具赔偿、罚款通知单，说明罚款事由及具体金额；

2、凭通知单到校总务处出纳员处交纳罚款，若金额不大则先
从押金扣除；

3、到本室办理罚款完毕手续。



十一、教职工调动工作及学生毕业、转校时，应在离校前还
清所借的图书。否则，学校不予办理手续。班主任在每学期
结束前半个月，班主任有责任配合图书室清还本班学生借书。
若学生假期需借阅图书，必须交押金由班主任担保方可。

十二、图书室开放时间为每周三下午1：30分―4：3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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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图书室、阅览室的书籍报刊， 只限本校教职工借阅。外
单位如需查阅资料，必须经主管领导批准后，方可查阅资料。

2、对本校教职工开放图书。每人限借2至3册教学参考书，文
艺类书籍限借1至2册。工具类图书只准查阅，不得外借。

3、一般图书借阅周期为一个月，必要时可以续借一个月。不
得长期占用图书，影响图书流通。

4、损坏、丢失图书的.按现价加倍赔偿。一般图书丢失，按
图书现行价格加一倍赔偿。工具、古籍图书按现价2―3倍赔
偿，孤本或绝版图书酌情按5―10倍赔偿。

5、调离人员必须先还清图书，方可办理离校手续。

1、图书室只对本校学生开放，非本校学生谢绝借阅图书。

2、每次借书只限一本，借阅时间为一周，逾期不还者给予批
评教育，性质较重者停止借阅。

3、学生转学、休学或毕业时，必须办理清还手续，然后离校。

4、爱护图书，人人有责。禁止拆卷、撕页、剪裁、涂抹。违
者批评、罚款、停借等。



5、严重损坏或丢失图书者按现价赔偿。

6、学生借书必须服从管理员管理，按年级段、班级分配时间，
排队有序的借书。

7、倡导以班级为单位集体借阅。


